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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就僱員再培訓局 ("再培訓局 ")進行審查。該署以往

曾於 2000 年 10 月
1 及 2011 年 10 月

2 就此事進行相關的審查並

發表報告。  
 
 
2. 邵家輝議員申報，他是若干非政府機構或商會的非受薪名

譽/榮譽顧問或成員。  
 
 
3. 1992 年，再培訓局根據《僱員再培訓條例》 (第 423 章 )
成立為法定組織。根據該條例，再培訓局具多項職能，包括研究

提供再培訓課程及附屬培訓計劃，以協助合資格僱員掌握新的

職業技能或提高其職業技能從而適應就業市場的變化，並研究

該等課程及計劃的管理事宜及供應情況；以及延聘培訓機構提

供或舉辦再培訓課程。自 2007 年 12 月起，再培訓局擴大服務

對象範圍，涵蓋 15 歲或以上、具副學位或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士。

理事會是再培訓局的決策機構。再培訓局設有 6 個專責委員會

和 1 個投資小組，負責處理不同範疇的工作。 2018-2019 年度，

再培訓局提供 13 萬個學額，委任約 70 間培訓機構提供約 800 項

培訓課程。2018-2019 年度，再培訓局的收入為 6 億 3,730 萬元，

開支為 9 億 4,930 萬元。  
 
 
4.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  
 

─  入讀再培訓局培訓課程的 15 至 29 歲青年人次及佔整

體學員的百分比，由 2014-2015 年度的 13 423 人次

(12.2%)下降至 2018-2019 年度的 10 695 人次 (8.4%)； 
 
─  雖然入讀再培訓課程的少數族裔人士人次偏低 (即

2014-2015 年度錄得 374 人次及 2018-2019 年度錄得

225 人次 )，而且少數族裔人士課程計劃學額的使用率

有 所 下 降 ( 即 由 2014-2015 年 度 的 47% 下 降 至

2018-2019 年度的 28%)，但計劃學額數目並沒有予以

調整；  
 

                                                 
1 《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五號報告書》第 9 章： "僱員再培訓計劃 "。  
2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七號報告書》第 2 章： "僱員再培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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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掛鈎課程的再培訓津貼額自 2009 年 4 月以來

一直未有檢討，至今已逾 10 年；  
 
─  在 2014-2015 年度至 2018-2019 年度期間，部分培訓

課程未達主要成效指標的目標 (例如學額使用率、出席

率和畢業率 )，以及未達參考指標的目標 (例如與培訓

課程相關就業率和持續就業率 )；  
 
─  在 2014-2015 年度至 2018-2019 年度期間由培訓機構

進行的 127 次自行評審中，有 60 次 (47%)是由並未於

過去兩年連續在再培訓局進行的周年實地審計中取

得第一組別評級的培訓機構進行，此做法有違再培訓

局的指引；
3 

 
─  對於在觀試中發現未有遵守期末考試指引的培訓機

構，再培訓局並非一定採取跟進行動，例子如下：  
 
(a) 就點心製作員基礎證書課程，再培訓局發現自

2015 年 6 月起，學員獲准在期末考試開始前預製

餡料，涉及 5 個培訓班。該些學員並沒有被安排

重考；及  
 
(b) 在 2015-2016 年度舉行的保健員證書課程實務試

未有按照再培訓局的指引進行。再培訓局未有進

行巡查，以跟進培訓機構是否已採取改善措施；  
 

─  在 2014-2015 年度至 2018-2019 年度期間，通過香港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4 評審的課程數目及百分比由

469 項 ( 佔 有 學 員 報 讀 的 課 程 總 數 的 95%) 下 降 至

308 項 (58%)；  
 

                                                 
3 根據再培訓局的指引，培訓機構如於最近兩年連續在再培訓局所進行的

周年實地審計中取得第一組別評級，可獲一年自行評審資格。  
4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為獨立法定機構，負責處理有關資歷架構的

質素保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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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5 至 2019 年間就承辦服務中心 (天水圍 )和各個

服務點
5 進行的招標工作中，服務供應商反應冷淡，

只接獲一至兩份符合招標要求的投標書，其中一份通

常是由現有服務供應商遞交；  
 
─  關於 "樂活一站 "，6 在 2014-2015 年度至 2018-2019 年

度期間，部分 "樂活中心 "在登記空缺數目、填補空缺

數目及成功轉介學員數目方面未能達到年度服務目

標。有兩個營運機構在 2019-2020 年度連續兩季表現

欠佳，但再培訓局仍與其續訂"樂活一站"的營運合約； 
 
─  關於 "陪月一站 "，7 在 2016-2017 年度至 2018-2019 年

度期間，在 6 個主要成效指標中，營運機構一直未能

符合其中 2 個成效指標 (即登記空缺數目及僱主對新

畢業學員的滿意度 )的服務要求；  
 
─  再培訓局沒有適時向理事會/委員會成員發出申報利

益的要求。在 2015-2016 年度至 2019-2020 年度期間，

理事會/委員會成員提交共 92 份利益申報表，其中

17 份 (18.5%)在再培訓局規定的限期過後才提交；  
 
─  在 2014-2015 年度至 2018-2019 年度期間再培訓局每

年皆出現虧損，由 1 億 4,200 萬元至 4 億 100 萬元不

等 (平均為 2 億 9,600 萬元 )。再培訓基金
8 的結餘由

2014 年的 162 億 8,000 萬元跌至 2019 年的 148 億

200 萬元；及  
 

                                                 
5 再培訓局於天水圍設立了一個地區服務中心，並與不同的地區社區服務

組織協作，在各區設立了 37 個服務點，為區內居民提供培訓服務和培

訓課程資訊。  
6 "樂活一站 "是一站式的免費轉介平台，讓僱主可聘請 "樂活助理 "，以獲

得家居、護理及按摩服務。再培訓局相關課程的畢業學員亦可利用此平

台擴大僱主網絡，以及提升就業機會。  
7 再培訓局於 2013 年 6 月推出 "陪月一站 "，以中央形式跟進陪月員及嬰

幼照顧員的職位空缺，為家居僱主及再培訓局相關課程的畢業學員提供

一站式的轉介服務。  
8 再培訓局是負責管理再培訓基金的法團。根據《僱員再培訓條例》，再

培訓基金須用作發放關於參加再培訓課程或附屬培訓計劃的學員的再

培訓津貼，及支付提供該等課程及計劃所需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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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提供資助以鼓勵學員出席課堂和防止他們虛報資

料之措施，成效頗成疑問。  
 
 

5. 委員會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作出書面回應：培訓服務

的管理、質素保證、培訓支援服務、機構管治及行政事宜。

僱員再培訓局行政總監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的回覆，分別載於

附錄 37 及附錄 38。  
 
 
6. 經研究上述回覆後，委員會決定於 2020 年 6 月 12 日舉行

一次簡短公開聆訊，聽取政府當局及再培訓局詳細說明已經/將

會採取何等措施，以解決/糾正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指出的不足

之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在委員會於 2020 年 6 月 12 日

舉行的簡短公開聆訊開始時作開場發言。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的

開場發言全文載於附錄 39。  
 
 
7. 在該次簡短公開聆訊上，因應委員會對再培訓局過去數年

的虧損所提出的關注，僱員再培訓局行政總監吳國强先生進一

步向委員會解釋再培訓局的財務狀況，同時亦解釋再培訓局為

吸引年青學員報讀再培訓局的培訓課程、挽留僱員及監察提交

利益申報表的情況所採取的措施。  
 
 
8. 委員會進一步查詢與培訓課程相關就業率，以及在 "樂活

一站"下各個"樂活中心"的最新發展情況。僱員再培訓局行政總監

於簡短公開聆訊後提供的補充書面回覆載於附錄 40。  
 
 
9.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

的進展。  
 
 


